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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有關處理職務代理事宜，請確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

注意事項及銓敘部相關函釋規定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前經本府101年6月13日府人任字第1010249180號函轉

知諒達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有關職務代理之期

限及所具資格等，均已明文規定，並經銓敘部歷次解釋在

案。茲為期各機關辦理職務代理案符合相關規定及維護代

理人員權益，爰該部整理歷年來對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

意事項相關規定之重要解釋並予重申，請各機關處理職務

代理事宜確實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檢附本府101年6月13日府人任字第1010249180號函影本及

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重要函釋內容彙整表各1份

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各地政事務所、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

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

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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